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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过 3 年工
作，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现了一座史前古城遗址
——石角山古城遗址。这是浙江西部地区首度发现的
史前古城，它从良渚时代开始一直用到了商周时期。
专家认为，石角山古城遗址是浙西地区发现的第一座
古城遗址，且文化堆积较厚，年代序列完整，历经良渚
文化、好川文化、肩头弄文化与越文化，为深入研究闽
浙赣皖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
文化分布和交流、聚落变迁、人地关系，以及南中国地
区早期文明演进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材料。

这处遗址位于衢江区云溪乡车塘村石角山自然
村，被命名为石角山古城遗址。在12月12日于当地
举行的石角山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浙西工作站站长、石角山古城遗址考古
现场负责人张森介绍说，2020年至2021年，他们在
金 （华） 衢 （州） 地区开展先秦遗存考古调查勘探，
在石角山发现了壕沟、台地等迹象，判断其可能为一
处城址。

2022年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石角山古城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主
动性发掘工作，总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2024年起，
他们还对石角山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区域系
统调查。3年间共发现了包括城址、壕沟、河道等遗迹
现象57处，出土了上千件陶器、石器等标本。综合田
野考古和碳14测年的结果，这处遗址始建于良渚时代
晚期，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距今约有4800年至2800
年的历史。

经过持续考古，考古学者发现，石角山古城遗址
里，北边有一座面积7万平方米的“核心小城”，南边还
有另一座“小城”。它们都是堆土而成的台地。而两座

“小城”的外围平台也有部分为人工堆筑的，平台总面

积为120万平方米。遗址外围的古河道所围合面积约
为120万平方米。而在遗址周边，考古工作还发现了
多处商周时期的遗址以及一座远古水坝的遗址。

在古河道遗迹中，记者看到了多件木构件，专家初
步判断为木制码头遗迹。在考古库房里，良渚考古资
深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达研究员指着多
件陶器介绍，这些陶器带有明显的良渚特色，也具有当
地的特点。而古城附近还有西周时期百越高等级墓葬
群，张森说，关于墓与城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
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沪苏皖浙湘赣粤
等省市的文物考古机构的专家学者考察了遗址现场。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表示，这是浙江
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城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金衢盆
地先秦考古的空白，对于我国东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和
研究百越文化也具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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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衢州发现史前古城
从良渚时代一直用到商周时期

12 月 12 日，在洪泽湖老子
山港渔政码头，眼前这艘400马
力快艇上有十几条三层刺网，甲
板上遍布鱼鳞。“我们刚刚在洪
泽区蒋坝水域查获了这艘大马
力快艇，当事人逃逸，渔获物疑
被抛入湖。”江苏省洪泽湖渔政
监督支队渔政处处长卞京厦告
诉记者。

在江苏省洪泽湖渔政监督
支队三大队非法渔具查扣点，记
者看到，暂扣涉案船只达 40 多
艘，违规渔具2000多件。“这些都
是由通湖河道流窜到湖区偷捕
时被查获的。”卞京厦说。

今年是全面实施长江十年
禁渔第四年，江苏禁捕水域“战
况”如何？江苏省渔业执法监督
中心王新勇说，江苏长江禁捕成
效显著。随着长江十年禁渔不
断深入推进，渔政执法力度不断
加大，在江苏省长江禁捕水域，
性质恶劣的“电、毒、炸”鱼等非
法捕捞案例已经基本绝迹。为
巩固禁渔水域良好秩序，江苏扩
面延线监管整治，将巡查打击范
围扩大到通江通湖河道以及沿
江沿湖周边水域。今年截至 11
月 30 日，全省共开展执法联动
4500余次，查办案件9169件起，
其中涉刑犯罪移送司法部门213
起。

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以
来，长江干流江苏段、34个水生
生物保护区禁捕秩序良好。江
苏坚持“立法先行”，江苏省人大
修订并颁布了《江苏省渔业管理
条例》，首次将长江禁渔写入地
方性法规。坚持“水陆并重”，聚
焦违法犯罪链条和非法渔获流
向，整合公安、渔政、市场监管等
部门力量，构建了“水里”“市场”

“餐桌”全链条监管防范网络。
坚持“惩戒从严”，执法部门盯紧
看牢长江干流、保护区等重点水
域，严厉查处非法“捕运销”长江
野生鱼类行为，斩断违法产业链
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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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江
禁捕水域

“电、毒、炸”鱼
基本绝迹

近日，安徽省林业局官网发布《爱鸟护鸟倡议
书》，并公布全省举报电话。

倡议书写道：鸟类是人类的朋友，更是大自然
赋予的宝贵自然资源，不仅为我们的环境增添了无
限生机，还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当前正值候鸟迁徙季，安徽省林业局向全省人
民倡议：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
态文明理念，不断增强鸟类保护意识，养成爱鸟护
鸟的良好习惯。

与此同时，不伤害、不捕杀野生鸟类，不侵

占、不破坏森林和湿地，保护鸟类自然栖息地，为
鸟类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不经营、不购买野生鸟
类，拒烹、拒食野生鸟类，树立健康饮食观念，倡
导文明生活方式。

此外，发现鸟类活动异常或不明原因受伤、病
危、死亡的情况，请主动与当地林业主管部门、野
生动物救护部门联系，妥善处理和救治；发现捕鸟
网和乱捕、滥杀、贩卖野生鸟类等违法行为，及时
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公安部门举报。

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行动起来，做保护鸟类的
守护者，做生态文明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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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发布《爱鸟护鸟倡议书》

新华网上海12月15日电（记者 刘颖）小桥流
水、莺啭花香、绿影婆娑……丝竹声声“描绘”江南美
景、风土人情。“丝竹清韵 海上雅集”2024年长三角江
南丝竹保护传承联盟活动音乐会于14日在浦东新区
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举行。来自长三角的10余支优秀
团队登台献演，曲目既有传统名曲，又有江南丝竹音
乐风格的新作品，展现了江南丝竹保护传承的最新成
果。

江南丝竹流行于长三角地区，音乐典雅、细腻、流
畅、委婉，是秀美的江南山水及善良、纯朴、细腻的江
南人民性格的生动写照。14日上午还举行研讨会，介
绍江南丝竹项目保护的基本情况，探讨其创新发展的
新路径，并商讨2025年长三角江南丝竹展演主承办轮

值事宜。根据计划，2025年的音乐会将在江苏太仓举
行。

江南丝竹在上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江
南丝竹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近年来完成了
67位市、区两级传承人及82支基层和校园传承团队
普查工作，编撰《丝竹咏江南》系列青少年曲谱集，并
通过牵头组建长三角江南丝竹保护传承联盟，形成以
演促学、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

长三角江南丝竹保护传承联盟的建立，切实有效
加强了三省一市非遗保护工作的沟通与合作，为江南
丝竹团队提供了更多交流展示的机会，为保护好这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挥了积极作用。

悠悠丝竹“声绘”江南之美

全国多地的考古专家考察石角山古城遗址现场


